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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金 湖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       

　　　   （2025）苏 0831破申 16号 

申请人：江苏金湖建源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金

湖县神华大道 38-9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伍华军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百祥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金湖

县同泰大道 6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俊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人江苏金湖建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，

于 2025年 6月 3日决定将江苏百祥建设有限公司的执行案

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5年 6月 4日,本院对江苏百祥建设有

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

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江苏百祥建设有限公司实际已停止生产经营，

公司财产严重资不抵债，无法清偿债务，即债务人江苏百祥

建设有限公司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

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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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江苏金湖建源集团有限公司对江苏百祥建设有限公

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

     审   判   长     周    云

审   判   员     鲜 启 华

审   判   员     邱 永 军

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姜锦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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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    第二条  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

理债务。

     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

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三条   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

解释》

第五百一十一条    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

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

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

人的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

院。

第五百一十二条    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自收

到执行案件相关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将是否受理破产案件

的裁定告知执行法院。不予受理的，应当将相关案件材料退

回执行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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